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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字〔2023〕18 号 

 

关于组织申报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
（2023 年 5 月）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根据《关于公布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指南通过企业

名单（2023 年 5 月）的通知》要求，为深化产教融合、产学合作、

协同育人，现组织开展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申报工作，

具体申报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项目背景 

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旨在通过政府搭台、企业支

持、高校对接、共建共享，深化产教融合，促进教育链、人才链

与产业链、创新链有机衔接，以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最新需求推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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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人才培养改革。教育部发布的 2023 年 5 月产学合作协同育

人项目，共有 582 家企业通过评审（附件 1）。 

二、申报要求 

1.本次申报工作是各二级学院加强与行业产业合作，汇聚优

质资源的重要契机。请各二级学院重视项目申报工作，充分动员

确保相关教师及时了解申报信息，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和产学合

作需要，积极争取企业协同育人资源，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

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提升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能力。 

2.请申报人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可通过“教育部产学合作协

同育人项目平台”（网址：http://cxhz.hep.com.cn）注册账号

申报。 

三、申报注意事项 

1.教师登录后可点击“产学合作”-“查看企业项目指南”

查看企业项目指南。在“企业项目列表”页面中，可根据“企业

名称”“项目名称”“项目类型”“涉及专业及产业方向”检索

项目。 

2.在“企业项目列表”页面，可点击“企业名称”“项目名

称”等查看企业项目指南，并可在“项目申请表单”页面或“产

学合作—常用文件下载”页面下载项目申报书模板。确定申报意

向后，点击“企业项目列表”页面中的“申请”按钮填写项目申

请表单。在“项目申请表单”页面，填写相关内容后请及时保存，

确认无误后点击“申请”按钮提交项目申请。已保存但未提交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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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可在“产学合作”-“管理项目申请”的“待办”列表中查

看（如项目未显示，请点击“刷新”按钮）。 

3.“项目负责人”默认为当前登录用户，请确保“项目申请

表单”页面中的“项目负责人”与项目申报书中的项目负责人一

致。每个项目的项目负责人仅限一人。请勿代替他人申报，以免

影响立项结果。 

4.每位申请人仅允许有 3 项在研项目（不包含未立项项目和

已结题项目），且每年最多申报 3个项目，超过申报数量的项目

不予立项。 

5.项目申报后，请及时关注高校和企业审核进展。企业审核

通过的项目，高校与企业应签署合作协议，明确项目内容、资助

形式及时间、预期成果、项目周期和验收标准等事项。合作协议

由高校与企业签署，协议盖章必须为高校、企业公章（或合同章）。

推荐使用项目提供的合作协议模板（“项目合作协议”页面或“产

学合作—常用文件下载”页面下载项目协议模板），协议模板未

尽事项，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。如另行拟定合作协议，须涵盖协

议模板所列主要内容。合作协议由项目负责人上传至项目平台，

并须经企业确认。请及时关注协议确认进度，以免影响项目立项。 

四、申报时间 

8 月 31 日前在平台内完成协议确认的项目，将纳入 2023 年

第一批立项名单审核与发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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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月 15 日前在平台内完成协议确认的项目，将纳入 2023 年

第二批立项名单审核与发布。 

10 月 15 日后在平台内完成协议确认的项目，将不纳入教育

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。 

特别提醒，项目申报书和合作协议审核盖章需要时间，请项

目申请人尽早将申报书和合作协议电子版发送至科技处何为邮

箱（weihe3@iflytek.com），以免耽误系统上传。 

五、科技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何为，联系电话：13170239825。 

附件：1.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申报指南通过企业名

单（2023 年 5 月）的通知 

2.高校申报书模板 

3.合作协议模板 

4.项目流程图 

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科技处 

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7 月 13 日 


